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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，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，在前期

试点基础上，海关总署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商务部决定自 2023

年 1 月 1 日起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》等 3

种证（明）全面实施电子数据联网核查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》《关税配额外优惠关税税率进

口棉花配额证》（以下统称配额证）实施电子数据与报关单电子

数据的联网核查。 

二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商务部不再签发纸质配额证，改为签

发电子配额证，并将电子数据传输至海关。企业凭电子配额证向

海关办理进口手续，海关调用配额证电子数据与报关单电子数据

进行比对核查。对于仍在有效期内的纸质配额证，企业可凭纸质

配额证在有效期内向海关办理进口手续。 

三、电子配额证无使用次数限制。不限贸易方式的配额证，

适用于一般贸易、加工贸易、易货贸易、边境小额贸易、援助、

捐赠等贸易方式进口。 

四、使用配额证向海关办理进口手续的，企业应准确填报配

额证代码和编号，并填报报关单商品项与配额证商品项的对应关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11700


